
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山西省教育厅

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根据山西省教育厅《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管

理办法》，现就做好 2025 年度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

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类别

（ 一）指令性项目

指令性项目是指省教育厅针对全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和

教学改革与实践领域的突出问题、复杂问题，依托省级专业教

学指导委员会、专家咨询委员会推荐，委托相关专家开展的专

题研究。

（ 二 ）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

重点项目是指项目单位或项目组立足解决职业教育教学

中的全省性、区域性或领域性重点、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的研

究。重点项目数量一般不超过年立项总数的 10%。

一般项目是指项目单位或项目组针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中

的现实问题，对提升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具有积极作用的项目，

由项目主持人根据申报指南自行选题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

（一）项 目申报基本条件

1. 项目选题符合《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

目立项指南》的要求。

2. 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应已列入校级立项或有一定的研究

基础，取得初步研究进展。

3. 项目组成员一般不超过 5 人（含主持人）。项目组成员不

得同时参与超过 2 个项目（含未结题项目）的申报。

4. 项 目申报向教学科研一线教师倾斜，校领导申报的项目

占申报推荐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20%；鼓励跨学校、跨专业的教师

参与申报，鼓励来自科研院所、行业企业、政府部门的人员参与

申报。

5.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再重复申报：

已获得国家、省级相关部门或学（协）会等立项支持的项目；

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励后，无新研究内容、无可预期的重要突破

的项目；以编译著作、丛书、编写工具书等为目的的项目；已公

开发表成果的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主持人基本条件

1. 原则上为全省高等职业学校（含本科层次职业大学）、中

等职业学校、教研机构、有关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单位的在职

人员，以及职业学校的企业兼职教师。

2. 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博士学位，研究方向

应与专业方向一致，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和研究积累。副

高以下职称教师申报须经 2 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

书面推荐。



3. 应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，能够真正承担和负责组

织、指导项目的实施。

4. 每次只能主持申报一个项目。已承担省职教教改项目但

尚未结题的项目主持人，不得申报新项目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请各单位按照申报要求做好初审工作，以系部为单位交回纸

质材料一式两份（《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申

报书》《山西省教育厅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论证活

页》）和相关佐证材料。论证活页中不得出现申请人姓名、单位

等信息。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llsfkyc@163.com。

学校将组织专家论证、择优推荐，并对申请书和相关佐证

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。学校将择优推荐上报，具体申报文件见

附件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教师材料报送时间：2025年6月17日

学校组织申报时间：2025年6月19日至2025年6月30日

申报方式：项目申报采用线上填报的方式，登录山西省教育

发展服务中心网站（http://www.sxbys.com.cn），通过网站首

页“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平台”（填报时间段内开

放）进行填报。系统开放时间2025年6月16日至6月30日。

联系人：张老师

联系电话：0358—2286041

附件：1.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年度职业教育教学

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http://www.sxbys.com.cn


2. 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立项

指南（2025 年版）

3. 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申报

书和论证活页

4. 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申请

汇总表

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2025年 6 月 20 日


